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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 

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及證管法規除外不保附加條款 
109.02.24(109)華產企字第072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違反美國員工退職金安全法案及證管法規除外

不保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本公司對於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失不負賠償責任： 

一、被保公司直接或間接肇因於，或可歸因於，或以任何形式，實際上或被指控，違反員工

退職安全法案(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1974(USA)或其增修條文的

任何規定。 

二、肇因於，可歸因於或因其而衍生之任何實際或被指稱，由於違反美國 1934或 1933證券

交易法案或美國聯邦或州法令或其增修條文的任何規定，而提起之賠償請求。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